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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11年 6月 22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陳玉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(02)23146881 

 臺北地檢署召開 

「111年度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期前策略會議」 

凝聚團隊共識，維護選舉公平 

依最高檢察署指示，臺北地檢署於今（22）日下午2時

30分，邀集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、新北市調查處、北

部地區機動工作站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、

臺北市政府政風處、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等機關及本署各組主

任檢察官，並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邱智宏檢察官蒞臨指導，召

開「111年度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期前策略會議」，針對今

年11月26日舉行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工作重點、具體作為、

查賄策略等議題交換意見並凝聚共識，期能有效遏阻賄選及

暴力、防止假訊息、境外勢力影響選舉，以維護本次選舉之

公平性。 

會議中先由選舉查察執行秘書蔡偉逸主任檢察官報告

臺北地檢署「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業務實施計畫」，

重申法務部揭示選舉查察行動綱領之重點及相關具體查賄

作為，並由與會各警、調及政風機關就所轄之選情分析、情

資提供、查賄佈署等面向提出工作報告。並由李頲翰檢察官

針對本次選舉可能涉及違反政治獻金法、反滲透法之刑責規

定與態樣，進行專案報告，以防範境外勢力介入選舉。各機

關間就相關查賄策略、任務分工編組、具體執行方式等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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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討論、交流，凝聚團隊意識。 

檢察長於會議中具體指示：（一）依近年歷次轄內查賄

分析結果，針對可能發生金錢賄選熱區須密切注意、加強蒐

證，防堵賄選情事；（二）針對選舉期間發生之各種假訊息，

警、調機關務必即時、妥速調查，釐清事實，如涉及刑責，

必要時報請檢察官指揮，共同查辦，避免有心人藉此影響選

情；（三）為防止境外勢力透過各種管道挹注資金進入國內，

企圖影響特定政黨、候選人之選情，將加強清查可疑境外資

金是否與選舉有關，如有涉及政治獻金法、反滲透法所定刑

責，必將嚴查速辦；（四）本次選舉種類多、參選者眾，各

機關應落實行政中立，不分黨派、身分、地位，唯有公正執

法，才能避免外界質疑，確保選舉之公平性。 

維持選舉的純淨，乃保護民主政治之基石，臺北地檢署

與轄內司法警察、政風等機關已啟動選舉查察工作，建置完

整之查賄、制暴任務分工編組，提前佈線，嚴加蒐報，日後

並將密切合作，積極查辦各項不法，以遏止賄選、防止選舉

暴力犯罪等情事發生，達成「公平選舉、杜絕不法」的核心

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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